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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竹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竹辉律意字（2006）第 031 号 

 

致：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竹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创元科技”或“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06

年 2 月 18 日指派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

暂行条例》（以下简称：《股票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关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竹辉律意字（2006）第 021 号，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 

 

自 2006 年 2 月 20 日创元科技公告《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股改说明书》”）之日起，公司董事会即按照《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现场走访、投资者交流会、热线电话、电子邮件等

多渠道、多层次地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汇集了广大投资者的意见

和建议，并根据沟通和协商的结果，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

调整。 

 

现本所律师依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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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科技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对《法律意见书》部分内容的调整或补充说明之外，《法律意见书》仍然有效。

并且，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调整后的创元科技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情况 

 
1、对价安排调整情况 

原对价安排为：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共计安排对价股份22,158,857股，对价现

金25,482,685元，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公司流通股可获付2股公司股份及2.3元

现金。 

调整后对价安排为：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共计安排对价股份27,698,571股，对

价现金25,482,685元，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公司流通股可获付2.5股公司股份及

2.3元现金。 

2、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调整情况 

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调整后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为：创元集团特别承诺，创元集团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除创元集团外，公

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经适当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创元科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是创元科技非

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东经充分沟通、协商后的结果，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

现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损害创元科技公司和流通股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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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已履行的法律程序 

 

1、创元科技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已同意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2、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取得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意见。 

 

3、创元科技的全体独立董事已就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4、国联证券有限公司作为创元科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已就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出具补充保荐意见。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履行的法律程序

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创元科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是创元科技非

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经充分沟通、协商后的结果，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未发现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损害创元科技公司及流通股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已经履行的法律程序符合《管理办

法》、《操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副本一份，经本所及本所律师签署后生效，均

具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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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苏州竹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江苏苏州竹辉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朱  伟 

 

                         李国兴 

 

 

负责人：   朱  伟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